关于开展2009年度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复查的通知
鲁建管质安字〔2009〕39号

 

各市建管局（处、办），有关市建委（建设局），省直有关单位：

    截止2009年12月15日，我省共有8722家建筑施工企业取得了安全生产许可证。为做好安全生产许可证监督管理工作，督促企业加强日常安全生产管理，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条件，经研究，决定继续在全省开展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复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复查范围

    已经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建筑施工企业。

    二、复查依据

    建设部《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动态监管暂行办法》，省建管局《山东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实施细则（暂行）》。

    三、复查方法

    复查分企业自查与抽查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企业按照《山东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复查表》（附件）进行自查，自查结果于2010年1月31日前报各市建筑业主管部门（省直有关单位）。第二阶段各市建筑业主管部门（省直有关单位）结合日常监督管理情况，根据《山东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复查表》（附件），从本地各类企业中分别抽取部分企业进行抽查（本地已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500家以上的抽查10%，300～500家抽查15%，300家以下抽查20%）。抽查重点：一是曾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或被暂扣过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二是三级总承包企业和专业承包企业；三是受到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处罚、通报批评或有安全生产诚信不良记录的；四是年度安全生产条件复查、安全生产评价定为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的；五是2010年将进行延期换证的。

    四、复查重点内容

    （一）企业三类人员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情况。企业负责人至少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企业分管安全生产工作行政负责人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A证）。项目负责人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人数至少应满足《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规定的该企业主项资质对项目经理人数的要求。专职安全员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人数应大于该企业项目负责人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人数。主项资质规定项目经理人数为3人以下或无项目经理人数要求的专业承包企业，专职安全员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人数不少于3人。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专业工程施工企业，按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执行。劳务分包企业取得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A证）人数不得少于1人，专职安全员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不少于2人，且每个工程项目不得少于1人。企业200人以上的，按不少于企业总人数的5‰增加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专职安全员（C证）配备。

    （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情况。

    1、建筑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企业：特级资质不少于6人；一级资质不少于4人；二级和二级以下资质企业不少于3人。

    2、建筑施工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企业：一级资质不少于3人；二级和二级以下资质企业不少于2人。

    3、建筑施工劳务分包资质序列企业：不少于2人。

    4、建筑施工企业的分公司、区域公司等较大的分支机构（以下简称分支机构）应依据实际生产情况配备不少于2人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三）抽查企业施工现场时，除检查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条件外，应重点检查项目负责人和项目专职安全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项目专职安全员按以下标准设置：

    总承包单位配备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1、建筑工程、装修工程按照建筑面积配备：

    （1）1万平方米以下的工程不少于1人；

    （2）1万～5万平方米的工程不少于2人；

    （3）5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工程不少于3人，且按专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2、土木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按照工程合同价配备：

    （1）5000万元以下的工程不少于1人；

    （2）5000万～1亿元的工程不少于2人；

    （3）1亿元及以上的工程不少于3人，且按专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分包单位配备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1、专业承包单位应当配置至少1人，并根据所承担的分部分项工程的工程量和施工危险程度增加。

    2、劳务分包单位施工人员在50人以下的，应当配备1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50人-200人的，应当配备2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200人及以上的，应当配备3名及以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并根据所承担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危险实际情况增加，不得少于工程施工人员总人数的5‰。

    （四）企业安全生产投入。总承包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投入应不低于年度建筑施工产值的1%，专业承包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投入应不低于年度建筑施工产值的0.5%。

    （五）企业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情况。

    （六）企业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应重点抽查企业施工现场特种作业人员持证情况）。

    五、复查要求

    （一）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复查是安全生产许可证动态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延期换证的重要依据，即将进行延期换证的企业本次复查可与延期换证工作结合进行。请各市建筑业主管部门（省直有关单位）认真部署本地（本部门）企业开展自查，结合企业安全生产评价、工程项目安全评估和日常的监督管理工作及时确定重点，认真组织好复查工作。

    （二）省交通厅、水利厅、煤管局、黄河河务局、地矿局、电力集团公司、冶金总公司等部门负责其所属行业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复查工作。各市建筑业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复查工作。省建管局驻北京联络处负责部分驻京劳务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复查工作。中央驻鲁建筑施工企业和部分直接向省建管局申报的省属企业直接向省建管局上报《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自查表》，由省建管局组织复查。

    （三）各市建筑业主管部门和省直有关部门要根据企业资质等级和“三类人员”流动情况，及时督促企业足额配备取得安全考核合格证书的“三类人员”。由于企业名称变更等原因未进行变更的“三类人员”，本次复查必须要求企业变更安全考核合格证书，做到“三类人员”所在企业与证书一致。企业主项资质升级或发生变化后，要及时根据主项资质规定的“三类人员”标准，督促企业足额配备取得安全考核合格证书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四）已经取得劳务分包企业资质的企业，应及时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请各市建筑业主管部门及时了解已取得资质的劳务分包企业信息，督促企业及时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继续进行建筑施工活动的，依照《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五）复查工作结束后，请各市建筑业主管部门（省直有关单位）根据复查情况和抽查结果写出复查报告，于2010年3月31日前书面报送省建管局工程质量安全与保障处（报告应突出第四条复查重点内容情况，请同时用电子邮箱发送电子文档）。逾期未上报复查报告的单位，将在2010年主管部门安全管理评价中扣分。复查中发现企业不再具备《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要立即责令企业限期整改，并及时将企业违法违规情况及有关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处理建议书面报告省建管局，省建管局将根据《规定》做出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处罚，同时将处罚情况报送省安监局和建设部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安全生产许可证暂扣期间，拒不整改或经整改仍未达到法定安全生产条件的，将处以延长暂扣期直至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处罚。

    联系人：工程质量安全与保障处高虹、李永刚，联系电话：0531-86195355，传真：0531-86195373，电子信箱：zaclyg@163.com。

附件：山东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复查表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